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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放寬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使用限制  
 

立法會 CB(1)1437/05-06(06)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於代表

團 體 在 2006 年 5 月

8 日會 議 席 上 提 出

的意見的回應：平

行進口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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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放寬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使用限制，委員察

悉，政府當局建議進一步放寬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限

制，把構成刑事責任 (下稱 "刑責 ")的期限由現時的 18個月

縮短至 9個月 (條例草案第 7(2)條中經修訂的第 35(4)(b)
條 )；以及免除所有業務最終使用者因輸入和管有平行進

口版權作品以供使用而須負上的民事及刑事責任，但以

商業經銷為目的者，或公開放映電影、電視劇或電視電

影、音樂聲音紀錄及音樂視像紀錄的情況除外，除非該

業務最終使用是教育機構及圖書館 (條例草案第 8及 45條
中新訂的第 35B及 229A條 )。  
 
放寬平行進口版權作品作業務最終使用的限制  
 

 

 

 

 

 

 

政府當局  

3. 香港動漫畫聯會有限公司 (下稱 "動漫畫聯會 ")關注

到，根據擬議的放寬措施，漫畫茶座能夠以 "業務最終使

用 "為名，購入平行進口物品作即場參考之用。政府當局

表示，當局會一併考慮動漫畫聯會的意見和漫畫業界的關

注，包括考慮擬議的租賃權條文是否亦應適用於例如在茶

座等處所以收費形式提供漫畫作即場參考用途的情況。

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就這一點向法案委員會作出匯報。

 
4. 一位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在檢討有關漫畫租賃權的

事宜時，應注意到必需避免妨礙資訊的自由流通或窒礙

小型企業的運作。  
 
"平行進口複製品 "的涵義  
 
5. 有關 "平行進口複製品 "的涵義，委員察悉，根據《版

權條例》第 35(3)條，如果某作品的複製品已輸入或擬輸

入香港；及該複製品假使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犯有

關作品的版權，或違反關乎該作品的專用特許協議，則

該複製品亦會被視為侵犯版權複製品。根據現行的《版

權條例》，如某版權作品 (電腦軟件除外 )的平行進口複製

品已在或擬在該作品首次發表後 18個月內輸入香港，則

輸入 (除非供私人和家居使用 )及商業經銷該平行進口複

製品，均須負上刑責。此外，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

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的過程中，管有平行進口的電影、

電視劇或電視電影、音樂聲音或視像紀錄，而該作品發

表不足 18個月，現時亦屬刑事罪行。如版權作品已發表

超過 18個月，則上述作為只會招致民事責任。  
 
對非法平行進口版權作品採取的執法行動及檢控工作  
 
6. 委員詢問在執法及檢控方面是否有任何困難，政府

當局表示，就平行進口版權作品採取檢控行動，必需取

得的證據包括直接證據，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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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複製品是從外地輸入香港的；及  
 
(b) 有關複製品由特許製造商在外地製作，該製造

商獲批特許在該複製品的製造地方製作有關複

製品，但無權在香港製作有關複製品。  
 
為證明第 (a)段所述的情況，必需取得實際製作有關複製

品的海外製造商的協助，證明該複製品是由他製作的，

因為大部分這類個案都是在零售店而不是在出入境管制

站等進出口層面發現。要證明上文第 (b)段所述的情況，

必需得到版權擁有人協助，確認上文第 (a)段所述的人士

取得特許以在海外地方生產有關作品的複製品；但該人

沒有特許在香港生產有關作品的複製品。如作品有超過 1
名版權擁有人，則每名版權擁有人均須提交證人陳述

書，以確認他並未給予有關製造商權利在香港製作複製

品。如被告人對他們的陳述提出異議，他們亦須出庭作

供。  
 
7.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本地特許持有人要向海外製造

商取得這類直接證據會有困難，尤其是海外製造商與本

地特許持有人之間並無合約關係。此外，禁止海外製造

商製造的複製品在另一地區分發，可能並非每次都符合

有關海外製造商的商業利益，因此並無誘因促使他們為

本地的特許持有人提供協助。  
 
8. 有關執法方面，委員察悉，由 2002年至今，香港海

關接獲 54宗指稱有人售賣版權作品的平行進口複製品的

投訴。在這些投訴當中，只有 3宗經過審訊，其中 1宗裁

定罪名成立，兩宗裁定無罪。大部分的投訴個案主要因

難以取得海外特許持有人和版權擁有人的合作而無法跟

進。  
 
委員對於就非法平行進口版權作品採取的刑事執法行動
的意見  
 
9. 有關把平行進口版權作品構成刑責的期限由現時的

18個月縮短至 9個月的建議，委員察悉，倘若有關的立法

建議獲制定為法例，可能會導致版權擁有人需要在較短

的時限內確立其案，以便執法機關跟進。部分委員提出

的質疑是，政府當局在制訂放寬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建

議時，有否考慮到執法的問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當局提出擬議的放寬措施，是因應社會上的訴求，俾能

讓市民大眾更容易取得平行進口的版權作品。涉及平行

進口的執法困難，是另一個問題。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

檢討有關提出刑事檢控所需證據的現有條文，以探討可

否適當地減輕證明控罪方面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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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0. 一位委員詢問縮短招致刑事制裁的期限是否意味版

權擁有人獲得的保護將會減少，政府當局回應時重申，

現時建議的 9個月期限，得到教育團體、商會及消費者委

員會的支持。不過，政府當局十分清楚版權擁有人 (尤其

是出版、漫畫、電影及音樂業界 )的關注，並會繼續與他

們積極溝通。政府當局會仔細考慮現時建議的期限是否

恰當，然後再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政府當局  

11. 有關涉及非法平行進口的刑事案件，政府當局表

示，當局必須向版權擁有人和海外製造商取得直接證

據，證明根據《版權條例》第 35(3)條的規定，有關複製

品是屬於侵犯版權複製品。政府當局承認，在向海外製

造商尋求所需協助以提出檢控時，確實遇到困難，而部

分版權擁有人 (特別是海外版權擁有人 )可能會認為，若為

符合《版權條例》現行第 35(3)條所訂明的舉證規定而提

供協助，會對他們造成過於沉重的負擔。政府當局備悉

部分委員的關注，並表示會考慮應否修訂《版權條例》

的有關條文，以期利便對非法平行進口採取執法及檢控

行動。這做法的目的是在無需更改何謂平行進口這個基

本問題的情況下，在現行架構內訂定利便措施，就此，

政府當局亦會參考海外的制度，例如在澳洲版權法例的

刑事及民事條文下的法定規定。政府當局回覆主席時表

示，當局會在有需要時，因應條例草案的現行內容提出

該等修訂，並會正式通知法案委員會。  
 
12. 一位委員察悉難以確保海外的證人出席法庭的聆

訊，並建議政府當局應探討使用電視直播聯繫以獲取海

外證人的證據的可行性及可接納性。政府當局備悉該委

員的意見。  
 
平行進口商標貨品  
 
13. 為回應主席的提問，政府當局確認《商標條例》

(第 559章 )沒有就平行進口商標貨品設下限制。  
 
下次會議安排  
 
14. 委員察悉，原定於 2006年 10月 20日上午 10時 45分舉

行的法案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將會與各政策局局長就

行政長官 2006-2007年度施政報告舉行的政策簡報會撞

期。就此，委員商定把會議改於 2006年 10月 23日 (星期一 )
上午 8時 30分舉行。法案委員會將於會議席上開始討論有

關 "提高執法效率和改善《版權條例》的實施情況及其他

意見 "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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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0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10月 31日



附錄  
 

《 2006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一次會議紀要  

會議過程  
 

日 期： 2006年 10月 4日 (星期三 ) 
時 間：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131 – 002649 主席  
政府當局  
李國英議員  
陳鑑林議員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代表團

體在 2006年 5月 8日會議席

上提出對平行進口版權作

品的意見的回應，以及其

文 件 中 的 修 訂 ( 立 法 會

CB(1)1437/05-06(06) 號 文

件 ) 
 

政府當局需根據會

議 紀 要 第 3 段 作 出

跟進  

002650 – 011319 主席  
政府當局  
周梁淑怡議員  
余若薇議員  
陳鑑林議員  
吳靄儀議員  
黃定光議員  
方剛議員  
 

(a) 政府當局就其在會議

席 上 提 交 的 文 件 ( 其
後 在 2006 年 10 月 5 日

隨 立 法 會

CB(1)2302/05-06(06)
號 文 件 發 出 ) 作 出 簡

介，內容關乎法案委

員會在 2006年 5月 8日
的會議席上就對有關

版權作品的平行進口

複製品的刑事案件採

取的執法行動所提出

的事項  
 

政府當局需根據會

議紀要第 10及 11段
作出跟進  

  (b) 音樂及電影業界關注

到盜版複製品通常會

假 冒 為 平 行 進 口 物

品，而放寬限制會鼓

勵盜版活動  
 

 

  (c) 討論涉及盜版複製品

( 而 非 平 行 進 口 複 製

品 ) 的 個 案 ， 以 及 自

2002年起，當局就版

權作品的平行進口複

製品採取執法行動的

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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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d) 就平行進口版權作品

採取檢控行動所需的

直接證據  
 
(e) 平行進口版權作品構

成刑責的期限  
 
(f) 有關版權作品的平行

進口物品的海外法例

條文  
 

011320 – 011535 主席  
 

下次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10月 31日  


